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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

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

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

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三、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

使用人。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

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

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六、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

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见。

七、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

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

了查验。

八、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

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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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九、我们在评估过程中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

出的价格对评估结论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

评估结论的影响。我们对评估基准日后有关资产价值发生的变化不负责任。

十、我们对在已实施的评估过程中不能获悉的评估对象和相关当事方可能存在的瑕疵事项对评估

结论的影响，亦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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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书

摘 要

台州兴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三门县人民法院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

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就被执行人杨*所有的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

广场路 26 号绿洲名苑 17 幢 1单元 1205 室的房地产进行评估。现将评估结论情况摘要如下：

一、评估目的：为因司法处置而涉及的相关房产提供价值参考。

二、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三门县人民法院拟进行司法拍卖处置而涉及的被执行人杨*所有的不动产，评估范围

为被执行人杨*所有的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广场路 26 号绿洲名苑 17 幢 1 单元 1205 室的房地产。

四、评估基准日：2024 年 5 月 15 日。

五、评估方法：市场法。

六、评估结论：

三门县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75.69 万元，其中房屋评估价值为 75.26 万元，家具

家电评估价值为 0.43 万元。

七、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自评估报告日起壹年内有效，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自 2024 年 5 月 15 日至 2025

年 5 月 14 日止。

重要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

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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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兴评（2024）第 82 号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台州兴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三门县人民法院的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

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程序，对委估资产在2024

年5月15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委托方为三门县人民法院。

2、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是法律、法规规定的与本评估目的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及

相关当事人。

二、评估目的

因司法拍卖需要，对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广场路 26 号绿洲名苑 17 幢 1单元 1205 室的房地产

价值进行评估。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是房屋，评估范围为位于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广场路 26号绿洲名苑 17幢 1单元 1205

室的房地产。权利人：杨*；权证号：三国用（2008）字第 003507 号/三房权证海游字第 200703381

号；面积：7.68 平方米/74.41 平方米；用途：城镇单一住宅用地/住宅；建筑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

所在层/总层数：12/18。

估价对象坐落于三门县海游街道广场路26号绿洲名苑17幢1单元1205室，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两阳

台，房屋净高2.71米；房屋普通装修。

估价对象东面为新港大桥，南邻三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西为三门县人民检察院。估价对象周围

有朝晖路、广场路、滨海大道，道路通达状况良好。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

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价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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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24年5月15日。本次评估的作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正在执行或有效

的价格标准。该基准日为委托方要求选定。

六、评估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

6. 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

8.《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

9.《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0.《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11.《房地产估价规范》；

1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三)产权依据

1、不动产登记情况查询结果证明书；

2、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四)取价依据

三门房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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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咨询。

七、评估方法

1、本次房产评估采用市场法，指在一定市场条件下，选择条件类似或使用价值相同的三个类似

房地产的交易案例，就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等条件与被评房地产进行对照比较，

并对交易案例房地产加以修正，确定被评房地产的价值。

交易案例房地产修正价格=交易案例房地产价格×各项修正系数。

被评房地产市场价值=三个交易案例房地产修正价格之和/3。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1、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与委托方、被评估企业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

基本事项进行沟通和了解。

2、签订业务约定书

以法院的评估委托书（2024）台三法评委 37 号为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3、编制评估计划

根据评估项目具体情况，编制评估计划，明确现场调查内容、所需收集评估的评估资料、时间

进度、人员安排和技术方案等内容。

4、收集评估资料

评估项目组人员对委估资产进行了初步了解，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资料。

5、现场调查

根据评估计划总体安排，对被评估资产进行现场调查，对资产状况进行察看、记录；查阅委估

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开展市场调研询价工作，收集市场信息资料。

6、评定估算

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在分析、归纳和整理的基础上，对被评估资产进行评定估算，形成初步评

估结论。

7、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

在评定估算后，根据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编制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提交评

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1、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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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是指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交易目的明确，

条件公开，双方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确定公允价格。

3、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态的一种

假定性描述或说明。在用续用指的是处于使用中的被评估资产在产权发生变动或资产业务发生后，将

按其现行正在使用的用途及方式继续使用下去。

十、评估结论

三门县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结论如下：

三门县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75.69 万元，其中房屋评估价值为 75.26 万元，家具

家电评估价值为 0.43 万元。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本公司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资料及其来源进行了必要的查验，未发现评估对象的权属资料

存在瑕疵情况。提供有关资产真实、合法、完整的法律权属资料是三门县人民法院的责任，我们的责

任是对三门县人民法院提供的资料作必要的查验，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对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

属的确认和保证。若被评估单位不拥有前述资产的所有权，或对前述资产的所有权存在部分限制，则

前述资产的评估结果会受到影响。

2、对被评估资产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及期后事项，在委托方未作特殊说明而

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本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本评估报告中的

评估值以被评估单位对有关资产拥有完全的权利为基础，未考虑由于被评估单位尚未支付某些费用所

形成的相关债务，我们假设资产受让方与该等负债无关。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本结论自评估报告日起壹年内有效，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自 2024 年 5 月 15 日至 2025

年 5 月 14 日止。

十三、评估报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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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法院评估委托书、执行裁定书

2、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证明书

3、照片

4、评估机构营业执照

5、评估机构及签字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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